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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學年度  入學生開課科目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

四技日間部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

以下空白大學之道 以下空白英語聽講練習(一) 博雅通識 校外實習(一)A 2 A2 2 2 B 10 301 1 A

中文(一) 博雅通識 職能通識 企劃業務行銷實作A 2 A2 2 2 C 3 32 2 2 2 A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國際情勢 職能通識 健康旅遊活動規劃 旅遊活動實作A 2 A0 2 2 C 3 32 2 2 2 B

英文(一) 旅行社經營實務(一) 健康管理學 旅遊風險管理A 2 B2 2 2 C 2 22 4 B

計算機概論 航空訂位系統GDS 專案管理 旅遊業創業經營管理A 2 B2 3 3 C 2 23 3 B

勞作教育(一) 健檢管理實務 旅遊文化與觀光 校外實習(二)A 1 B0 2 2 C 10 302 2 C

體育(一) 醫學美容概論 接待與導覽外語 海外參訪A 2 B0 2 2 C 3 32 2 C

旅運管理概論 觀光消費者行為 溫泉資源與養生觀光 郵輪旅遊B 2 B2 2 2 C 2 22 2 C

國際禮儀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網路行銷實務 觀光服務品質管理B 2 C2 2 2 C 2 22 2 C

管理學 職涯規劃 觀光醫療保險 觀光電子商務B 2 C2 2 2 C 2 22 2 C

觀光休閒解說設計與活動 觀光英文會話(一) 觀光醫療產業個案分析B 2 C2 2 22 2 C

觀光資源 英語聽講練習(二) 專題製作B 2 A2 3 31 1 B

觀光醫療與休閒概論 旅行社經營實務(二) 主題旅遊設計B 2 B2 2 22 4 C

時尚品味與文化美學 旅遊文案與多媒體實務 主題節慶活動設計C 2 B2 2 22 2 C

觀光日文會話(一) 旅遊醫學概論 特殊醫療族群旅遊C 2 B2 2 22 2 C

中文(二) 遊程規劃與成本分析 國際觀光文書A 2 2 B 2 22 2 C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國防科技 養生瑜珈實務 專題演講A 0 2 B 2 22 2 C

英文(二) 觀光行銷學 會展概論與獎勵旅遊A 2 2 B 2 22 2 C

套裝軟體 旅館經營與操作管理 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A 2 2 C 2 22 2 C

勞作教育(二) 智慧旅遊實務 顧客關係管理A 0 1 C 2 22 2 C

博雅通識 整合行銷傳播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A 2 2 C 2 22 2 C

體育(二) 觀光英文會話(二) 觀光與理財管理A 0 2 C 2 22 2 C

人體生理概論B 2 2
航空票務學B 2 2
健康產業管理概論B 2 2
領隊導遊實務B 2 2
觀光行政與法規B 2 2
觀光經濟學B 2 2
會計學C 2 2
觀光日文會話(二)C 2 2

合     計 合     計 合     計 合     計 合     計29 24 29 0 024 23 23 23 23 0 0 0 0 010 30 29 4922 24 25 27 0 0

【畢業至少應修128學分】
(一)A共同必修30學分
「職能通識6學分,共3學期」。「博雅通識8學分，共4學期」。「英文6學分,共4學期(英文（一）、英文（二）、英語聽講練習(一)、英語聽講練習(二)」。「中文4學分,共2學期」。「資訊課程4學分,共2學期(一上計算機概論、一下套裝軟體)」。「體育0學分,共2學期」。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0
學分,共2學期」。「大學之道2學分,共1學期」。「勞作教育0學分,共2學期」。
※ ※職能通識：企業倫理2學分,多元創新與創業2學分,職場文書2學分,限二年級(含)以上方得修習。 博雅通識：文化歷史與藝術類、社會與公民素養類、自然環境與科技類、生命健康素養類：每類別修習2學分，共計8學分。
(二)B專業必修：67學分。(三)C專業選修：31學分。(四)承認跨系選修課程6學分。(五)學生須通過1311專案所列畢業門檻，方得畢業。<經105.05.06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><經106.03.22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><經107.03.16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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